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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A0_B8_E5_c80_305993.htm 国家核安全局关于

批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试验运行方案的通知(国核安发〔2007

〕56号)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： 你院《关于HFETR后续运行

方案的申请》（院安发〔2007〕178号）收悉。 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

关规定，我局审查了你院提交的《HFETR运行异常原因分析

及后续运行方案》，认为该方案是可以接受的，现予批准。 

你院应按照“安全第一，质量第一”的方针，精心组织，严

格管理，根据批准的运行方案对高通量工程试验堆实施试验

运行，继续查找运行异常的原因，确保运行安全，同时做好

以下工作： 一、试验运行过程中，反应堆运行最高功率不得

超过70MW。 二、试验运行过程中，一旦运行参数超过《高

通量工程试验堆运行限值和条件》规定的范围，或出现其它

影响安全的情况，试验运行应立即停止。 三、试验运行期间

，你院应向我局提交每个炉段的运行情况报告和下一炉段的

燃料管理方案安全分析报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